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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昌首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件
马克思主义学院院发[2021]第 7 号

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

一、宗旨与性质

（一）宗旨

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宗旨是通过调查研究、评估、评价、咨询，指导本学院

的教学工作，紧紧围绕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开展工作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。

（二）性质

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协助院长指导教学工作的专家组织，对本学院的课程建

设、教材建设、教学改革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教学质量的监控及教学管理工作中的

政策制度等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、评估、咨询、检查。形成的意见和建议对本

学院的教学工作具有指导作用，供决策参考。

二、组成及任期

（一）组成

1.教学指导委员会由院长选择懂管理、教学经验丰富、教学效果好、学术

造诣较高，治学严谨、作风正派，热心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的教师担任。

2.教学指导委员会设主任 1 名、副主任 2名，成员 5--8 名，秘书 1名（由

教学秘书兼任）。

3.教学指导委员会可根据工作需要，临时聘请有关学科的教师参与工作。

4.教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学秘书办公室。

（二）任期

教学委员会的成员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任免，每届任期两

年，期满换届，可以连任。任期中可根据工作需要对成员进行调整。

三、职责与权限

（一）职责

1.对课程建设、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、教学方法的改革方案进行审议；评

审本学院重点建设课程并对其进行评估、评价。

2.检查监督教材建设规划实施情况；对本学院选用教材进行评议。

3.开展教学质量评估与评价，提出意见与建议并监督执行。

4.对师资队伍的建设、青年教师的培养提出意见与建议。

5.对全体教师教学效果开展评价工作；随时听课并填写听课记录表、反馈

听课后的意见与建议。

6.负责本院教师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的指导和推荐工作。

7.对学校重大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进行讨论，提出意见与建议。

8.教学委员会每学期召开三次例会，同时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门会

议研究有关议题。要求有会议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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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权限

1.有权获得国家、省和学校关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和其他指

导性文件。

2.有权了解学校关于教学工作的发展规划和计划。

3.有权列席学校召开的有关会议。

4.有权在本院授权的工作中，向各位教师索取与教学有关的文件数据资料，

并提出建议和批评意见。

5.有权对违反教学秩序的行为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四、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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